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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法 ——
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的重要保障

駱偉建＊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作爲未來特

別行政區的最重要和基礎的法律，如何規定和保障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這是澳門居民所關注的，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高度重視的問題

。起草委員會在確定澳門基本法結構時就專設一章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並成立了相應的專題小組，具體負責草擬該章的條文。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專

題小組在調查硏究的基礎上，聽取澳門各界人士的意見，經過1 3次小組會議，

擬出了澳門基本法（草案）中的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的條文，並經起

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在四個多月的諮詢意見期間，澳門

的各界人士發表了許多意見和建議。92年9月，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專題小

組擧行第1 4次會議，在認眞研究各界人士的意見、建議後，又對有關條文提出

了修改建議。由此可見，澳門基本法的起草過程，充份體現了起草委員會希望通

過澳門基本法的起草，使澳門居民享有廣泛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並賦予基本法的

保障。現就澳門基本法（草案）中關於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問題作些闡

述 。

一 、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體現三個原則

在起草澳門基本法（草案）第三章時，首先要解決遵循什麼樣的原則來規定

和保障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也就是立法的指導思想。起草委員們經過討

論，取得了共識，認爲應體現以下三個原則。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法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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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體現“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原則

“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解決澳門問題的根本方針，中國政府在中葡聯合聲

明中指出，根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執行對澳門的基本政策，其中

第四條明確規定；澳門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

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根據“一國

兩制”的方針，中國在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時，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於特別

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特別行政區內有關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就會區別於中國內地。所以，只有遵循“一國兩制”

的方針，規定澳門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才能反映澳門的實際，符合澳門

居民的意願。澳門基本法（草案）正是遵循這一原則，規定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

和自由。例如，澳門基本法（草案）第38條規定，澳門居民享有自願生育的自

由，而不是規定計劃生育的義務，等等。除此之外，基本法（草案）在總則第1 1

條中還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

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

、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爲依據。”這就清楚

的表明，中國憲法的有關規定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有澳門基本法規定和保障。

2 ．按照中葡聯合聲明的有關規定，符合澳門實際性況的原則

中國政府在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條第五款及附件一第五節中，闡明了保障澳門

居民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權利和自由，這裏不——引用。聯合聲明的所有這些規定

，在澳門基本法（草案）中均得到體現，絕大部份內容在第三章中作了明確規定

，少數內容規定在其他章節中。不僅如此，澳門基本法（草案）還根據澳門的實

際情況，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例如，選擧權和被選擧權；人格專嚴不受侵犯；

從事敎育、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婦女的合法權益受

澳門特別行政區保護；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殘疾人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懷和保

護；依法享受社會福利，勞工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等等。因此，澳

門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充份的，廣泛的。

3 ．基本內容的規定與具體法律的保障相結合的原則

澳門基本法作爲特別行政區的一部具有憲制性的法律，是將來立法機關制定

法律的立法基礎，其特點決定了它不同於一般的普通法律，它的法律地位和效力

均高於普通法律。因此，第一，作爲基本法只能就居民 基本、 重要的權利和

自由作出規定，它不可能包羅居民應享有的所有權利和自由，它也不可能代替普

通法律去規定一些具體實施的問題。相反，它需依賴一系列的普通法律對基本權

利和自由加以具體化，以保証居民的行使。所以，澳門基本法（草案）在規定居

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同時，規定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這些權利和自由，如澳門

基本法（草案）第26條規定，依法享有選擧權和被選擧權；第39條規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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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等。而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也只能依法受到限制，如澳門

基本法（草案）第32條規定，通訊自由和秘密；第33條規定的出入境自由，

只能受法律的限制。第二，作爲基本法必須給將來立法機關的立法留有可根據社

會發展情況，制定具體法律的餘地。因爲社會的情況多種多樣，紛繁複雜，而且

又是發展變化的，絕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就要求立法機關應隨着社會發展變化，

賦予或補充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新內容。如果基本法過份地詳細、不必要地作了

一些規定，就有可能不適應今後的社會發展，限制了立法機關的立法活動，對居

民享有和行使權利、自由並非益事。而且，基本法只規定最基本的權利和自由，

具體的實施和配套法律由立法機關依據基本法制定，也是充份體現了特別行政區

立法權的高度自治。

一些人士要求基本法規定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越多越好，主要有以下兩個擔必

。一是有人擔心，基本法規定的權利和自由才有保障，而基本法沒有規定的怎麼

辦呢？其實，澳門基本法（草案）第41 條已回答了這個問題。澳門居民除了享

有基本法規定的權利和自由外，還可以“享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保障的其他權

利和自由。”這就是說，雖然基本法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只要特別行政區其他法

律有規定，澳門居民可以依法享有和行使這些權利和自由，並將得到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保護。二是有人擔心，基本法原則規定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將來的立

法機關在制定具體的法律時可能出現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而限制了居民行使權

利和自由。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爲基本法（草案）第72條第一項規定，立

法機關“依照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暫停實施和廢除法律”。所以，

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基礎是基本法，不能違背基本法的規定去限制、剝奪居民的

權利和自由。對此，澳門基本法（草案）總則第1 1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如果出

現立法會制定的法律抵觸基本法，那麼就將無效。

二 、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特點

澳門基本法（草案）規定的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有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內容廣泛；二是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充份的保障，不僅有

法律的保障，還有政府提供和創造條件加以保障。

我們對澳門基本法（草案）作一分析，就不難看出，澳門居民享有的基本權

利和自由是十分廣泛的。在政治權利方面，享有選擧權和被選擧權，言論、新聞

、出版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

自由；在人身權利方面，享有人身自由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對任

意或非法拘留、監禁有權申請頒發人身保護令，享有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名譽權

、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隱私權受保護；在個人自由方面，享有通訊自由和秘密

，遷徙自由、移居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由，旅行和出入境自由，信仰自由，婚姻

、自願生育自由；在財產權方面，享有私有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
利，以及依法征用財產時得到補償的權利；在社會、文化、經濟權利方面，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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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職業和工作自由，從事敎育、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

由，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在法律方面，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居民除

其行爲依照當時法律明文規定爲犯罪和應受懲處外，不受刑罰處罰。被指控犯罪

時，享有盡早接受法院審判的權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有權訴諸法律

，向法院提起訴訟，得到律師的幫助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以及獲得司法補救

。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爲有權向法院提出訴訟，等等。

澳門基本法（草案）不僅規定了澳門居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而且還規

定了對澳門居民行使權利和自由的保障。首先，基本法（草案）的一系列規定均體

現這種保障，除了第三章以外，總則第4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澳門

特別行政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在第五、六章中也分別就居民的財產所

有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文學藝術創作成果等規定用法律加以保護。其次，

基本法（草案）明確規定，爲了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特別行政區必須制

定法律予以保護。如，選擧權和被選擧權，須制定選擧法，遷徙自由、移居自由

也要制定相應法律。第三，特別行政區政府將通過制定政策，創造條件保障居民

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如，政府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制定勞工政策，完善勞工法律

。再如，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有關社會福利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

等，以促進和保護澳門居民的福利。第四，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能得到保

障，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基本法（草案）是根據澳門現實情

況和實際條件，廣泛聽取各界人士意見、建議後，作出有關基本權利和自由規定

的，着眼於切實可行，符合澳門的實際，對缺乏條件和現實可能而無法做到的一

些內容，暫時不作規定，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此，澳門基本法（草案）

以社會實際基礎，可以在實際生活中得以實現，體現了基本權利和自由的眞實性。

三 、關於澳門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幾個問題

1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問題

澳門基本法（草案）第25條規定：“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

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敎、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

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這是居民在享有和行使權利自由時的一條重要原則，

其精髓就是在適用法律時，對任何人均應一視同仁。只有堅持這條原則，居民的

基本權利和自由才能保障，否則法律規定的權利和自由只能是紙上的東西，而在

適用法律時因人而異，法律的公正和平等也就被破壞了。

有人提出，旣然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爲什麼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

官、主要官員、立法會正副主席、終審法院院長、檢察長必須由澳門永久性居民

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呢？這是不是對其他非中國籍的永久性居民的一種歧視呢？是

否違背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呢？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因爲制定法律和實施

法律是有區別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對適用法律而言，任何一個立法機關在制

定法律時，總是根據社會的要求，實際的條件，有針對性的作出規定，如選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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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選擧權，各個國家根據各自的特殊情況，規定公民須具備一定的年齡或居住

年限等條件，這並不構成對未滿一定年齡或居住年限的居民不平等，恰恰相反，這

些規定是爲了更好地保障選擧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所以，不可能要求任何法律

在制定時，對所有的居民都一律平等。然而一旦法律制定出來，那麼在適用過程

中對所有人均應依法辦事，不能以各種理由和借口，剝奪或限制居民的權利，以

體現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基本法（草案）對選擧權和被選擧權作出一些限

制性規定，並不抵觸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

2 ．關於選擧權和被選擧權問題

澳門基本法（草案）第26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

選擧權和被選擧權”。這是澳門永久性居民參與澳門社會事務的一項重要權利。

這裏有必要說明，根據基本法（草案）的有關規定，澳門居民享有選擧權和被選

擧權是分幾種不同的情況。第一，關於選擧權，在澳門居民中有永久性居民才依

法享有選擧權，非永久性居民不享有選擧權，這是澳門的實際情況決定的。因爲

澳門作爲一個國際性城市，居住在澳門的人的情況較爲複雜，除了大多數是中國

公民外，還有一部份是非中國籍的人，除了澳門居民外，還有在澳門的其他人，

而且澳門居民還分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居民，由於他們的法律地位不同，所以決定

了他們享有權利也就不同。因爲永久性居民出生在澳門或長期居住在澳門，佔居

住在澳門的人的絕大多數，他們對澳門的穩定和發展最爲關心，過去對澳門的穩

定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今後對澳門的穩定發展負有更大的責任。所以，基本法

賦予他們更多的政治權利是必要的。第二，關於被選擧權，區分爲兩種情況，一

種情況只要是永久性居民均有被選擧權，如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者，均可被選爲

立法會議員。另一種情況是只有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籍公民才有被選擧權，如特

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必須是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因爲一九九九年

十二月二十日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這個歷史的轉變，決定了特別行政區的

首長，須由中國公民擔任，以體現國家的主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特別行政

區。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最高首長均由本國公民擔任是毫無例外的，而

且在未來的特別行政區也只是很少數的政治職位由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所以，對非中國籍的其他永久性居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是充份保障的。

3 ．關於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問題

在澳門存在一部份葡萄牙後裔居民，雖然他們是澳門居民中的一部份，與其

他居民一樣，平等的享有基本法規定的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但他們仍具

有一些特殊的情況，所以中國政府在中葡聯合聲明中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依

法保護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並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澳門

基本法（草案）第42條用法律形式規定，“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

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這充份體現中

國政府對保護葡萄牙後裔居民權益和文化傳統的重視。澳門基本法（草案）不僅

作了上述的原則規定，而且在其他章節的一些規定亦體現了這一精神。如，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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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草案）第一章總則第9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

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就是考慮到

澳門存在葡萄牙後裔居民，尊重他們的語言文化和照顧其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又

如，第四章第69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

性居民擔任”。只要是澳門永久性居民，不論是中國籍還是葡籍，均可擔任議員

。根據第88條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的選用的規定，外籍法官可以被聘爲特

別行政區的法官，按照第99條、1 00條的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

原在澳門政府的公務人員，包括非中國籍的公務人員均可留用。特別行政區還可

任用原澳門公務人員或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証的葡籍和其他外籍

人士擔任各級公務人員，並可聘請擔任政府部門的顧問和專業技術職務，充份照

顧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再如，澳門基本法（草案）第六章第1 22條規定，

澳門原有的各類學校可繼續開辦，均有辦學自主性，依法享有敎學自由和學術自

由，招聘敎職員和選用敎材。所以，澳門現有的葡文學校，將來可以繼續開辦，

繼續敎授葡文，等等。總之，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權益和文化傳統是得到

充份保障的，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葡萄牙後裔居民留在澳門，發揮他們才能和

特長，在不同的領域裏繼續爲澳門社會服務，爲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作出貢獻。

4 ．關於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澳門的問題

在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澳門居民均十分關注基本法是否應規定《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澳門的問

題。雖然葡萄牙加入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但並未宣佈在澳門地區適用。所以在

中葡聯合聲明中也就未規定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澳門的問題，澳門基本法（草

案）也就無法作出相應的規定。但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徵求澳門各界人士的意

見時，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積極地推動這個問題的順利解決。現在通過中葡聯

合聯絡小組的磋商，基本上就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有關內容適用澳門地區達成了

共識。澳門基本起草委員會居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專題小組已提出修改澳門基本法

（草案）的建議，增寫一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

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事實說明，基本法對保護澳門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高度重視的，不存在某些人說的起草委員會漠視澳門居

民的意願，忽視居民權利和自由的問題。

根據建議的內容，第一，兩個人權公約在澳門的適用，將通過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對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所規定的內容，澳門特別行政區將結合

澳門的實際情況，分別地制定具體的各類單行法律給予保障。第二，澳門居民的

權利和自由將受到法律的保護，而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受到限制，只能是法律的限

制，任何機關和個人不能非法限制或剝奪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但是，法律的限制

也不能與兩個人權公約在澳門適用的有關規定抵觸，這對保障澳門居民的權利和

自由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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